
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（临时）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中国

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人作为中国中材国

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

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（临时）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，仔细阅读了

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进行了询问。现基于独立

判断立场，对本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超短期融资券不

超过 40 亿元（含）人民币，最终注册额度将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

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中载明的额度为准。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以及

市场环境在注册额度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。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

资金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置换银行贷款等有

息债务、补充流动资金等符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要求的用途。 

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   该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及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，

有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，优化债务结构，降低融资成本，保障公司

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和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因此，同意公司发行超短期融

资券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二、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

等现行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规定，具备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和资格。本次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

元（含）公司债券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

章程的规定,符合公司融资需要,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,不存

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同

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材海外工程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

的独立意见  

（一）程序性。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

二十二次会议（临时），以 2/3 以上绝对多数同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为全资子公司中材海外工程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的议案》。

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

知》（证监发〔2005〕120号）的规定和要求，也符合其他有关法律、

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  

（二）公平性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材海外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是

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履行了合法程序，体现了诚信、公

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况。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材海外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并同意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



（一）本次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程序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

司章程、规章制度等的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公司修订《公司章程》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、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该事项，并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独立意见 

（一）本次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程序规范，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经审阅董事候选人履历等材料，未发现其有《公司法》规

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

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，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，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同意该事项，并同意该议

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（临时）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   ______________（陈少华）      _____________（李  刚） 

______________（张晓燕）    

 

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

 

 


